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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全面落实龙岗区“All in AI”发展战略，推动AI技术与时尚产业深度融合，加速辖区时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品牌化转型，现对《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关于支持时尚产业发展实施细则（修订版）》（以下简称《原实施细则》）进行修订，具体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一）响应国家省市“AI+”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
国家层面将人工智能作为数字经济核心引擎，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动AI赋能千行百业，同时以“品牌强国” 战略引领产业从“制造”向“创造”转型；广东省聚焦制造业当家，提出“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明确推动时尚等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品牌化升级；深圳市印发《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2025—2026年）》，将“AI + 创意设计”“AI +产业融合”列为重点方向。龙岗区作为深圳产业核心承载区，需紧跟政策导向，将顶层设计转化为辖区时尚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确保政策同向、发力同频。
（二）落实龙岗区“All in AI”战略的关键举措
龙岗区锚定“AI之城”建设目标，提出“All in AI”发展战略，构建“4+6+N”特色产业体系，布局万P算力池、具身机器人示范区等智能基建，推动AI赋能千行百业。时尚产业作为龙岗区优势传统产业，涵盖服装、家具、钟表、黄金珠宝等多个细分领域，具备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广阔的AI应用场景。通过修订《原实施细则》，将AI创新要素全面融入时尚产业发展全链条，既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龙岗区“All in AI”战略在特色产业领域的具体实践，有助于培育形成“时尚+科技”的产业新优势。
（三）破解时尚产业转型痛点的现实需要
当前龙岗区时尚产业仍面临设计创新能力不足、生产效率待提升、数字化水平不均衡等问题，而AI技术在智能设计、柔性生产、精准营销等方面的应用的能够有效破解上述瓶颈。《原实施细则》虽已涵盖产业扶持、平台建设、人才培育等内容，但针对AI赋能的专项支持条款不足，难以充分满足企业在智能改造、AI技术研发、数字场景应用等方面的需求。亟需通过政策修订，补齐支持短板，引导资源向“AI+时尚”融合创新领域集聚，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升级。
二、修订依据
根据《深圳市龙岗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深龙府规〔2024〕4号）、《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龙工信规〔2026〕1 号），以及《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工作方案（2025-2027年》（深办发〔2025〕12号）、《深圳市龙岗区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2025—2027年工作要点》（深龙工信〔2025〕70号），修订《原实施细则》
3、 修订条款说明
主要对《原实施细则》第三章扶持范围、标准和审核方式进行修订，本次修订主要涉及删除、修改和新增三类调整。
（一）删除条款
1.原“第十条 促进时尚产业高技能人才成长”删除该条款“2023年被评为‘龙岗眼镜工匠’并已获得奖励的技能人才，2024年经区人力资源局复核无误后，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每人补足发放2万元奖励金”的表述。理由：该表述系延续已废止政策的阶段性规定，截至2024年，2023年被评选的10名“龙岗眼镜工匠”已完成复核及每人2万元奖励金的补足发放工作，相关事项已全部办结，故予以删除。
2.原“第十一条 支持时尚企业参加展会”条款删除理由：其与区商务局《深圳市龙岗区商务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商贸业发展实施细则》中“支持企业赴境内外参展”条款在政策导向、扶持范围、审核方式上高度雷同，均围绕企业参展展位费给予补贴且采用核准制审核，属于对同一事项的重复设策，违背了区级财政专项资金“避免交叉重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管理要求。同时统一政策执行标准，减少企业申报困惑，降低部门审核协调成本。
（二）修改条款
1.原“第九条 完善时尚行业支撑体系”修改理由：本条款修订围绕简化流程、明确要求、强化实操性的核心目标，结合政策执行实际需求优化条款表述与审核环节：一是将原扶持方式中“从公共服务平台设立当年起算”的模糊表述，调整为按上年度实际投入核算资助，契合财政资金“先投入后补贴”原则，消除执行歧义；二是整合原“项目征集—遴选—申报”等冗余环节，简化为“申报—评审—审计—公示”的核心流程，缩短审批周期、提升执行效率；三是区分首次与后续申报的材料要求，将原立项阶段的“可行性报告”调整为贴合不同阶段需求的“实施报告”，首次申报侧重组织架构与职责，后续申报聚焦工作成效，减轻企业申报负担；四是在评审限额中新增“每个产业”的限定，明确每年每个产业扶持不超过2个平台，避免同一领域重复扶持，引导资金向细分时尚产业倾斜，推动产业均衡发展。
2.原“第十二条 支持培育时尚产业重大活动”修改理由：本条款修订紧扣龙岗区“All in AI”发展战略，围绕强化AI+鸿蒙与时尚产业深度融合的核心导向优化条款，进一步提升政策的针对性与实操性：在扶持范围中明确新增产业转型升级目标，同步设置大赛AI+组别、展会人工智能展区等硬性要求，引导活动聚焦智能设计、数字制造等产业新场景；对标大型时尚活动办展标准，提高展会面积、参展企业数量等量化指标门槛，以此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资源集聚，增强活动对龙岗时尚产业的带动效应与行业影响力；调整原连续3次阶梯式资助模式为统一按实际投入30%补贴，将单次资助上限降至500万元，既简化了资助核算逻辑，又合理控制资金规模，避免资源过度集中，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新增活动举办前报备要求，填补原政策对活动筹备阶段的监管空白，与事后评审、专项审计等环节形成“事前报备—事中跟踪—事后审核”的全周期管理闭环，进一步强化政策执行的规范性与导向性。
（三）新增条款
1.“第十二条 支持培育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增理由：原有政策缺乏对企业产值增长的专项激励，难以调动企业扩大产能、提升市场份额的积极性。新增条款聚焦优势行业、覆盖全产业领域，通过梯度奖励契合“做大做强优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导向；明确数据来源，确保审核公平公正，提升政策实操性。
2.“第十三条 支持黄金珠宝企业申报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资格”新增理由：上海黄金交易所作为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其会员资格需通过净资产、合规经营、风控体系等多维度严格审核，是企业综合实力的权威认证。支持黄金珠宝企业申报该会员资格，既能帮助企业依托交易所规范化交易体系与税务流转机制，构建从原料采购到深加工的闭环产业链，降低经营成本与市场风险，又能借助平台资源整合区域产业力量，强化产业集群效应，推动行业向合规化、数字化、国际化转型。通过奖励激励企业升级发展能级，可加速破解行业转型痛点，强化龙岗区千亿级时尚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
3.“第十四条 支持智能眼镜应用推广”新增理由：智能眼镜是“时尚+科技”融合关键载体，龙岗企业存在应用场景不足、推广成本高的痛点。新增本条款，按采购额 15%（年度上限 30 万元）补贴企业产业端应用（非个人消费），既培育本土应用场景、支撑智能眼镜产业发展，又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契合“All in AI”战略。
[bookmark: heading_16] 四、修订意义
[bookmark: _GoBack]本次修订紧扣国家、省、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战略部署，全面落实龙岗区“All in AI”发展要求，推动AI技术与时尚产业深度融合，对加速辖区时尚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品牌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修订立足产业转型实际，补齐原政策在AI赋能、数字应用等方面短板，有效破解企业设计创新不足、数字化水平不高等痛点，强化“时尚+科技”产业新优势。通过删除重复条款、简化审核流程、优化资助方式、明确扶持标准，进一步提升政策精准性与实操性，减轻企业申报负担，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新增高质量发展激励、黄金珠宝行业认证扶持、智能眼镜应用推广等条款，聚焦细分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特色产业集群，增强龙岗时尚产业核心竞争力与行业影响力，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政策支撑。
1

